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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AC_BE_E8_B4_B9_E7_c46_538735.htm 借款费用一直是某些

企业调节利润的手段，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，2006年2月，

财政部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》，新《企业

所得税法》和《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

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121号）以及《关于执

行〈企业会计准则〉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07〕80号），也对借款费用的税前扣除作了新的规定

，本文将结合案例进行对比解析。 新准则主要变化 1.借款费

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扩大了。将“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

建或生产活动才能达到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存货、投资性

房地产等”的借款费用，改为在同时符合资本化三个条件的

情况下，在达到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之前进行资本化。 2.准

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扩大了。除专门借款外，为购建或生产

符合资本化条件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资产，当累计支出超过

专门借款时，其一般借款费用可以资本化。 3.借款溢价或折

价的摊销发生变化，即只能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。 案例：亚

光公司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建造生产车间，预计2010年12月31

日建造完工，占用了一笔专门借款、两笔一般借款，相关经

济业务如下： 1.2008年1月1日取得专门借款，本金为40000万

元，利率为9%，3年期，每年年末付息、到期还本。2007年11

月1日取得一般借款，本金为28600万元，利率为6%，3年期，

每年年末付息、到期还本。2007年12月1日取得一般借款，本

金为25000万元，利率为8%，5年期，每年年末付息、到期还



本。 2.2008年1月1日，支付购买工程物资的价款和增值税

共20000万元。2月1日，支付建造人员职工薪酬3150万元。3

月1日，将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用于建造生产车间，该产品的

成本为26000万元，其中材料成本为15000万元，当初购买该材

料时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2550万元，该产品计税价格为50000

万元，增值税税率为17%。3月31日，本月用于该生产车间建

造的产品缴纳增值税5950万元。 假定该公司按月计算应予资

本化的利息金额，每月按30天计算，全年按360天计算。闲置

专门借款用于固定收益债券的短期投资，假定短期投资年收

益率为6%，要求计算2007年1月、2月、3月利息资本化金额和

费用化金额，并作出相关的账务处理（单位万元）。 解析：

1.2007年1月的专门借款，应付利息=40000×9%÷12=300（万

元），短期投资收益=（40000－20000）×6%÷12=100（万元

），资本化的金额=300－100=200（万元）。2008年1月的一

般借款，费用化金额=28600×6%÷12 25000×8%÷12=309.67

（万元）。 会计分录： 借：在建工程 200 银行存款（或应收

账款）100财务费用 309.67 贷：应付利息 609.67 2.2007年2月的

专门借款，应付利息=40000×9%÷12=300（万元），短期投

资收益=（40000－20000－3150）×6%÷12=84.25（万元），

资本化的金额=300－84.25=215.75（万元）。2007年2月的一般

借款，费用化金额=28600×6%÷12 25000×8%÷12=309.67（

万元）。 会计分录： 借：在建工程 215.75 银行存款（或应收

账款）84.25 财务费用 309.67 贷：应付利息 609.67。 3.2007年3

月的专门借款，应付利息=40000×9%÷12=300（万元），资

本化的金额=40000×9%÷12=300（万元）。2007年3月的一般

借款，资本化金额应当以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



资产支出为限，3月1日资本支出＝26000 2550=28550（万元）

，3月31日资本支出＝5950万元，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

的资本支出加权平均数=（20000 3150 28550－40000）×30÷30

5950×0÷30=11700（万元）。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利率=

（28600×6% 25000×8%）÷（28600 25000）=6.93%，一般借

款应予资本化金额=11700×6.93%÷12=67.58（万元），应付

利息=28600×6%÷12 25000×8%÷12=309.67（万元），费用

化金额=309.67－67.58=242.09（万元），资本化金额合计=300

67.58=367.58（万元）。 会计分录： 借：在建工程 367.58 财务

费用 242.09 贷：应付利息 609.67。 提示： 1.一般借款资本化

金额的计算步骤是，先算加权平均资本化率，再计算累计支

出加权平均数。 2.一般借款的处理难点是计算累计支出的加

权平均数。所谓加权平均数，就是该笔被在建工程占用的支

出占资本化期间的比例。对于之前已经支出的部分，存量权

数是1，如果是当期支出的部分，权数就需要以该笔支出实际

被占用的期间为基础来确定。比如一项支出是在年初支付的

，那么该笔支出在当年的加权平均支出权数＝12÷12，如果

该笔支出是在3月初支付的，那么该笔支出的加权平均支出权

数＝10÷12。 3.一般借款资本化利息支出不能扣除闲置资金

的利息收入。既然是一般借款，那么没有被占用的部分就和

在建工程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闲置资金的利息收入只能冲减

企业当期的财务费用，这是一般借款与专门借款主要不同的

地方。 财税差异：根据《关于执行〈企业会计准则〉有关企

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7〕80号），对于借

款费用新准则与税法在以下方面趋于一致：1.实际利率法下

财税要求一致，上述80号文件规定，对于采用实际利率法确



认的与金融负债相关的利息费用，应按照现行税收有关规定

的条件，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，可在计算当期应

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超过的部分不得扣除。即新准则与新税

法对实际利率法下应付债券处理基本协调一致，不再有财税

差异。 2.借款费用资本化要求趋于一致。《企业所得税税前

扣除办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为购置、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

、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，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

费用，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。有关资产交

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，可在发生当期扣除。即税法对借

款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间确定在“有关资产交付使用时”。

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》准则确定停止资本化的

时间在“有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”。而

上述80号文件，将两者的差异协调一致，即税法应当参照会

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但折旧的计提仍以税法为准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